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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岛消防大队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
为切实增强广大师生的消

防安全意识，提升其应急处置能
力，筑牢校园安全防线，近日，青
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
青岛黄海学院开展消防安全进
校园活动（右图）。

活动现场，黄岛区消防救援
大队宣传员结合校园宿舍用电、
实验室操作、食堂燃气使用等实
际场景，以案例讲解的形式，生
动剖析火灾常见诱因，科普火灾
预防要点，让师生直观理解“防
患于未然”的重要性。随后，在
宣传员和辅导员的共同指引下，
同学们弯腰低姿、用衣物捂住口
鼻，沿着预设疏散路线快速有序
撤离，有效检验了师生的应急反
应能力。消防指战员还现场示范灭火器“提、
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及消火栓使用流程，确保
师生真正掌握灭火技能。

下一步，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将不断推动

校园消防安全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让消防知识
融入课堂教学、日常管理，将安全意识根植于师
生们的心中。

（通讯员 李清浩 李泽玥）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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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消防大队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
工作，切实提高广大师生防
灾及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
力，近日，青岛市市北区消
防救援大队走进青岛烹饪职
业学校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
活动（右图）。

活动现场，随着警铃骤
响，该校师生按照逃生线路
有序疏散，学生们捂住口鼻、
弯腰低姿快速撤离至操场，
整个疏散过程安全有序、快
速高效。随后，消防宣传人
员结合校园火灾事故案例详
细分析了教室、图书馆、宿舍
等场所容易忽视的消防安全
隐患，让师生充分认识到校园火灾的危害性。
消防宣传人员还用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师生普及发生火灾时如何正确利用消防标识
逃生、正确拨打119报警电话、正确自救互救和
逃生等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为师生上了一堂

意义深刻的消防安全“公开课”。
下一步，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

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切实提升校园安全管
理水平。

（通讯员 石欣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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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王某某为某两艘渔船所有人，于2014年10月
10日取得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王某某与邹某
某系夫妻关系。

2020年，邹某某雇佣宋某某在某渔船上担任
船长职务，该年度双方未签订《个体渔船用工合
同》。2021年2月13日，邹某某拖欠宋某某2020年
度工资人民币10万元，并向宋某某出具欠条，双方
约定于2021年5月1日前结清，逾期不清，每天按
5‰交滞纳金。截至2021年5月1日，邹某某给付
宋某某工资16000元；2021年6月24日，邹某某给
付宋某某工资3万元；2021年9月13日，邹某某给
付宋某某工资5000元。邹某某还拖欠宋某某2020
年度工资49000元。

2021年3月1日，邹某某与宋某某签订了一份
《个体渔船用工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期限为
2021年1月29日至2022年1月30日，宋某某担任
该渔船船长职务，年工资为12万元。按照该标准
计算，2021年1月29日至2022年1月30日的合同
期限共计367天，按照12万元年工资计算每天工
资为327元。

关于 2021年的工作天数，青岛海事法院认
定双方终止劳务合同的时间为 2021年 8月 22
日。自2021年1月29日计算至2021年8月22日
共计206天，按照每天工资327元的标准计算，邹
某某拖欠宋某某 2021年度工资数额为 67362
元。邹某某拖欠2020年度工资49000元、2021年
度工资 67362元，共计 116362元，宋某某当庭表
示超过11万元的金额自动放弃，系对其民事权
利的自行处分。

2022年6月1日，青岛海事法院对这起船员
劳务合同纠纷作出一审判决：王某某、邹某某支
付宋某某船员工资11万元及利息。该判决已发
生法律效力。

邹某某确认2020年与2021年宋某某均在该渔
船上担任船长职务。关于宋某某2020年的下船时

间，宋某某主张是2020年春节前下船，邹某某主张
是2020年12月10日前下船。2021年的下船时间，
宋某某主张是2021年8月22日，邹某某主张是2021
年4月30日。

2021年12月29日，宋某新、宋某某、王某华向
青岛海事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其主张因2020年
1月开始在邹某某、王某某经营的该渔船工作，分别
被拖欠工资 10850元、110000元、52500元，共计
173350元，请求查封王某某所属的该渔船，限制办
理转让、抵押等手续，并要求邹某某、王某某提供20
万元的可执行担保。

青岛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宋某新、宋
某某、王某华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准
许。2021年12月30日，青岛海事法院作出裁定：限
制处分被申请人王某某所属的该渔船，不允许办理
转让、过户、变更等所有权变动登记及抵押登记、光
船租赁登记、融资租赁登记，期限为二年。

另外，青岛海事法院受理的梁某某与邹某
某、王某某、第三人吴某某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
在执行中，应梁某某申请，2022年4月6日，青岛
海事法院作出执行裁定：扣押王某某所属的两艘
渔船。2022年7月5日，青岛海事法院又作出执
行裁定：将上述渔船予以拍卖。2022年7月9日、
2022年7月10日、2022年7月11日，连续三天在
《人民法院报》上刊登拍卖公告，并督促相关债权
人在公告期满之日起60日内向青岛海事法院申
请债权登记。

2022年7月29日，宋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连
某某持纸质债权登记申请书到青岛海事法院威海
法庭申请债权登记，法庭工作人员予以接待，并根
据法院关于“在船舶拍卖成功前告知当事人线下
提交申请材料并做好登记，在船舶拍卖成功后，统
一进行立案登记”的工作要求，在对其申请事项进
行记录后，告知其在船舶拍卖成功后再申请债权
登记。2022年8月4日，青岛海事法院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该两艘渔船，竞买人唐某某
竞买成交，并于2022年8月16日办理完毕船舶移
交手续。根据一体化平台记录显示，宋某某分别
于2022年8月5日、2022年8月8日在网上申请债
权登记，但均被审核退回。2022年8月22日，宋某
某再次通过网上申请债权登记，在补正材料后审
核通过，于2022年9月1日立案。2022年9月2日，
青岛海事法院作出裁定：准许其债权登记申请。
故之前将宋某某的债权登记申请时间认定为2022
年9月1日与实际情况不符，青岛海事法院于2022
年12月7日作出裁定：将2022年9月1日补正为
2022年7月29日。

2022年8月15日，宋某某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
海事确权申请，请求确认宋某某的工资款11万元，

对其中一艘渔船具有船舶优先权。对此，被告邹某
某、王某某辩称，船舶优先权应在一年内行使，宋某
某行使船舶优先权已超过了一年。

【裁判结果】

青岛海事法院再审认为，本案系一起船员劳务
合同纠纷引发的海事债权确权诉讼案件，宋某某在
债权登记后向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11
万元的工资对该渔船具有船舶优先权，本案应当适
用海事确权诉讼程序审理。

王某某系该渔船所有人，对邹某某欠付的工资
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未提出异议，故应当按照判决承
担清偿宋某某2020年度与2021年度工资11万元及
相应利息的义务。

本案争议焦点一：
宋某某对该渔船采取查封措施是否构成对船

舶优先权的行使？
青岛海事法院认为，宋某某申请对该渔船采

取的保全措施，系请求查封被申请人王某某所属
的该渔船，限制办理转让、抵押等手续，该保全措
施并非限制船舶继续营运，而仅是对船舶采取限
制处分、限制抵押等保全措施。宋某某申请的保
全措施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的船
舶扣押，不能以此证明其于2021年12月29日行使
了船舶优先权。

本案争议焦点二：
宋某某的工资请求是否超过船舶优先权的行

使期限？
该渔船被青岛海事法院裁定拍卖后，宋某某在

公告的债权登记期间内申请债权登记，系对其船
舶优先权的行使行为。关于劳务报酬的优先权
产生之日，可以从船员下船时间和雇主应当支付
工资的时间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判断。对于宋某
某的工资而言，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可以分为
2020年度的工资和2021年度的工资两部分来进
行认定。对于2020年度的工资，从宋某某下船时
间来看，宋某某主张是2020年春节前下船，邹某
某主张是2020年12月10日前下船。双方均无证
据予以证明，但无论是宋某某还是邹某某主张的
时间，距离宋某某2022年7月29日向青岛海事法
院申请债权登记的日期均已经超过一年的法定
期限。从雇主应当支付工资的时间来看，2021年
2月13日，邹某某向宋某某出具欠条，对2020年
度工资10万元约定于2021年5月1日前结清。该
时间距离宋某某2022年7月29日申请债权登记
的日期也已超过一年的法定期限，故对于2020年
度的工资，青岛海事法院不予确认享有船舶优先
权。对于2021年的工资，青岛海事法院生效判决

认定双方终止劳务合同的时间是2021年8月22
日，自2021年8月22日起，至宋某某于2022年7
月29日申请债权登记，并未超过一年的法定期
限，故对于2021年度的工资67362元，青岛海事法
院确认享有船舶优先权。

【法官说法】

船舶优先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
的一种特殊的担保物权，具有法定性、依附性、秘
密性、优先性、有期限性的特点。为加强对船员权
益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船员就
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
用等可以主张船舶优先权。但船舶优先权的行使
方式有其法定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扣押船舶，该扣押船舶并非查
封船舶，因为只有通过扣押船舶，船舶停止营运才
能产生优先权已经行使的公示效力。本案事实为
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的保全措施并非扣押船舶，
而是查封船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使方式，故不
能认定为已行使了船舶优先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了
船舶优先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该期间的起算原
则上从船舶优先权所担保的请求权产生之日起
算。但是，船员工作具有特殊性，工资等劳动报酬
给付时间按照双方约定，不确定性强，部分船员长
期随船作业，难以及时维权，相关船舶优先权的除
斥期间通说认为从船员离船时起算更为合理。此
时船员下船工资总额即应明确，此时起算优先权，
对船员来说是较为有利的，而对船东来说也是比
较公平的。但本案事实为，2020年下船后，船东并
未立即支付工资，而是打欠条确认欠付的工资数
额，并约定了还款时间为2021年5月1日，此时以
2020年的下船时间作为起算点显然对船员不利，
毕竟船员认为下船时工资的付款时间还不到。在
此情形下，法院认为，可以以欠条中约定的还款之
日为工资应当支付之日，也可理解为优先权请求
权的产生之日，以更有利于保护船员的合法权
益。故本案对于船舶优先权产生之日分两个角度
进行论述，一个为船员下船之日，一个为欠条确认
应付款之日，两个日期以较晚者为准。因两个年
度的作业并非连续的，为更有效保护船员权益，分
为2020年度与2021年度两个阶段的船员工资支付
认定优先权的行使是否超过一年，从而支持了船
员 2021年的工资 67362元对涉案船舶享有优先
权。本案判决充分发挥和运用了船舶优先权制度
的功能，从实质的公平正义和务实解决问题的角
度出发，正确认定享有船舶优先权的工资金额，进
一步夯实和强化了船员权益的司法保障。

一起船员劳务合同纠纷引发海事债权确权诉讼
青岛海事法院厘清船舶优先权行使期限维护船员合法权益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刘瑞东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持续多发，诈骗
分子打着“高薪兼职”“勤工俭学”等名义，
诱导学生参与租售“两卡”“跑分”洗钱等
违法犯罪活动，为提升在校学生的法律素
养和风险防范能力，近日，青岛市李沧区
人民法院干警在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开展

“反诈无小事，平安驻青春”法治宣传活动
（右图）。

讲座中，法院干警针对学生群体高发的
网络贷款诈骗、兼职刷单诈骗、网络游戏诈
骗、网络交友诈骗以及助学金、奖学金诈骗
等5种电信诈骗类型，结合真实案例，深入

浅出地阐述了电信诈骗的定义、常见手段及
法律后果，并通过情景模拟、互动答疑等形
式，引导学生们在面对高利诱惑时冷静思
考，拒当“电诈工具人”。课后，师生们表
示，本次法治宣传活动内容实用，有效增强
了学生们对电信诈骗的鉴别能力和防诈意
识，既守护了大家的“钱袋子”，也守护了大
家的“前途”。

下一步，李沧法院将继续深化反诈宣传教
育工作，通过法治课堂、模拟法庭、送法进校园
等形式，不断织密反诈防护网，助力学生们绽
放青春、平安启航。

青岛海事法院审理一起船员
劳务合同纠纷引发的海事债权确
权诉讼案件，双方对工资的船舶
优先权属性产生争议，法院根据
案件实际情况区别认定船舶优先
权的起算日期，依法维护了船员
的合法权益。

李沧法院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张少艾


